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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塞跋

鄭 謝 
新志 離如

四月廿四號起

日 公司，噴泰

飛赴遠東。

日航DC-8嗑疥機，每次披檀島飛東京 
轉搭Convair 8801A 喷射機飛台北市， 
香港，各東南亞各大城市，日航飛機， 
富東方華責彩色，招待週到，各界滎液武 

、觀光，請與各旅行社或本公司接洽留供。

日航擴充至日本及遠東班機
由H生卦：夂期二，19■ It十JBS1十JE1分

星期一，三，六 下午-16十五分
由三势中：星期日，星期二:B，支

下午一14卅分
宙技會必：每日下干六Xi

星而三，.工 平三X6B十分
星期六. 下午南力m十分

■曲增数拱
JAPAN AIR LINES GJI

日本航空公司

日本航空公司 

加争大温哥華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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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台
灣
棉
織
品

也
限
製
輸
美

美
限
製
措
施
對
港
打
撃
大 

因
該
兩
種
棉
織
品
之
輪
出
景
業
已
達
到 

一
美
國
政
府
所
要
求
之
限
額2

「
工
商
處
長
乂
謂
。
現
正
展
求
美
國
政 

府
依
照
日
內
瓦
協
定
才
條
欺
。

,;•!- 
論
此
項
要 

求
。

至R
  

Bil
层
止
。
美

*)政
府
要 

一
府
施
什
限
制
之
棉
織
品•
已
達
任 

自
美
國
限
制
本
港
棉
織
品
人

至
多

來
。

棉
織
品
受
判
慘
承g
打
蟹
。
有
關T
廠
停
丄 

一
減
産
成
禽
普
遍
現
象
，工
人
生
活
受
到
嚴
重 

的
威
脅
、
根
據
港
我
勞
：丄
屍
本
年
五
月
十
日

鹿
表
的
憫
吿
中
指
出•
，有
兩
千 

一
因
美
阈
限
制 
to 失
杀
。

人
已

本
港
中
輦
廠
仁
會
及
中
華
總
商
會
等
各 

一
一
大
社
團
。
曾
分
别
向
港
府
呼
舗
極
，反
對
美 

一
國
無
理
的
限
制
。
同
小
港
冊
也
派
出
以
工
商 

一
處
自
晏
嘉
士
宸
香
的
代
表
團
赴
美
。
就
美
國 

一
限
制
港
棉
織
品
人
口
之
串
商
談
。
但
毫
無
結 

一
果
。
據
目
前
的
形
勢
看
來
。
美
或
不
但
不
無

一
理
港
商
的
死
活
。
且
變
本
加
厲
繼
一 

制
港
棉
織
品
的
輪
人
。

限

一 

一

(
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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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fcl/ly5?sl/ki/b1-e9fse0361 

「
港
人
對
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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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團
體
慶
祝 

(
國
際
射
》
香
港
人
士 8 提
倡
孝
道
。 

對
族
毎
年
之
父
親
節
。
均
有
熱
"
慶
祝
。
査 

一
每
年
六
月
份
第
三
個
星
期
日
爲
父
親
節
。
故 

一
於
十
七
日
屆
臨"
港
九
各
團
體
準
備
於
今
日 

:
慶
祝
者
。
計
有
訴
寧
個
。
屆
暗
又
有 
一 番
熟 

鬧
矣
。

中

國

郵

學

會

香
港
中
國
郵
學
會
。
援
照
歷
年
慶
祈
父 

一
親
節
辦
法
。
定
今
(
星
期
日
)
日
舉
辦
集 ®
 

一
遊
河
海
浴
及
聯
歡
聚
會
。
將
於
今
日
十
一
肝 

。
在
碼
集
分
出
發
。
該
會53

本
港
團
備
最
先 

慶
祈
母
親
節
及
父
視
節
者
。
每
次
舉
辦
。
參 

一
加
人
數
甚
衆
。 8
宣
傳
孝
道C
極
有
力
也
。

導

慈

佛

社

叫
環
道
慈
佛
财
。
定
放
今
(
十
七
)
日 

一
晚
間
七
時
半
升
計
址
內
舉
行
慶
祈
父
親
節
。 

經
編
定
節
目
(
一)
誕
牛
普
例
。
爲
各
人
在 

一
世
父
親
祈
福
。
(
二
)
往
生
普
佛
。
爲
合
人 

一
衆
父
母
。
六
親
眷
超
度
。
(
三
)
開
會
。
講 

述
孝
道
與
佛
敎
關
係
。
歐
迎
外
界
人
士
前
往 

參
加
。

「

皆

鎭

同

鄕

會

。 

欖
鎭
同
鄕
曾
。
定
於
今
十
七
日
國
際
父 

海
節
。
在
曾
所
禮
堂
舉
行
慶
祝
聯
歓
會
。
是 

価
備
有
貧
樂
歌
唱
曲
。
由
該
會
音
樂
紐
同
人 

一
府
任6
並
設
宴
晓
歓
"
理
敏
事
同
人
及
親
屬 

萝
加
者.踴
躍
。
常
有
一
番
熱
鬧
。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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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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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中
汽
街
東
九
百
號
街
角
新
屋
兩
間W

 

睡
房
三
個
取
置
萬
三
千
三
百
元(
測
蓮
英) 

，盒

^

^

有
出
目
叫
布
洛
及
壹
街
夾 

.^^w
^

睡
房
新
虐
間
先
交
六
 

壬
兀

△
域
多
習
柬
到
寛
®

m

個
睡
房
新
屋
只 

實
壹
萬
弍
千
元(
張
燮
兀)

一，4=

毎
夾
乃
磨
街
四
年
新
三
個
睡
房
土
庫 

分
售
陲
房
兩
個
及
厠
所
連
亀
燃
雪
櫃
在
 

內
先
交
二
一
千
五
百
元
月
充
等
于
交
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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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號
有
二
十
間
新
屋
專
竇 

平
貴
遠
近
都
有
歡
迎
詢
問

■'B
IS
庭 

宋
廿
眼

考

㈱

祖

國

各

種

瓜

菜

種

子

祖

國

揀

手

發

菜

綠

豆

大

帮

登
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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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立
一
八
三
二
奮
大
西
洋
至
太
平
洋
支
行
五
百
餘
間
，
人 

你
們
的
貴
重
物
件 

實
際
安
全
否 

南
日
所
費
在
兩
仙
以
下
。
你
便
能
租
赁
壹
個
保
險
箱
。
以
保as

《 

你
的
重
要
文
件
、
公
侦
、
首
飾
與
其
他
貰
重
物
件
，
以
免
受
火
【 

燭
與
盜0
之
損
失
。 

■ 

你
更
能
感
覺
自
慰
。
你
的
離
以
塀
補
文
件
。
已
收
藏
在
安
全
地 

方
。 M
緊
記
。
你
雖
然
購
有
保
險
爲
發
。
仍
有
等
物
件
。
或 

一H
毀
滅
或
失
去
。
實
不
能
再
塡
補
者
。

何
不
到
你
最
近
的
那
革
斯
高
沙
支
行
。
即
日
祖
货 
一 
個
保
險
箱 m 

那
華
斷
髙
沙
銀
行
。•
在
雲^
&

有
支
行
三
十
五
間38

你
服
務
『 

那
華
斯
高
沙
銀
行
雲
高
華
埠
喜W

夾
哥
林
比
亞
街
支
行
啓

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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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周
一
磨
：
依

遮

傑

-:,: 

一

呂

黄
， 
r

映
段
   

'K.. 

一
麻
，
榮
.
小

爲

敷

二
 

、
林
朝
膝
 

/..V 
窓
鴻
勢
(
一 

紡
浪
帆
一
.

燊

盛

「

-
$
麋PI

能
貧
一

駐
加
繆
宓
部
「一

:
第
十
六
展
員
表
:
丁 

正

圭
:
委

、
王
華
遵
 1

 弘
委
 
-.¥簡

建
歪
 

執
行
委
月
鶴
捷
予
為
興
一
中
大
個
国
安

..■..■*

 建
乎
；
周

王

生

王

射

進
■

」 

至

專

" 
1: 攵

賊

飞

蒙
 ̂
.

連 

二

梅

拱

學

必

取

新<

账

落

窗

•
.
李
學
英
：
钵

涂

公

工

塞

聲

：
」 

二

祐

酬

炉

吳

翳

一

李

賈

一

厂

.蜀
勲
練
「
」

獣
察
委 
3-

鱗
補
歓
秀
 

而
普
安
二
一
象
 
W.小

動

礬

1-一 

二

曹

孑

晋

黄

奕

志
"
■

實

一
B

 

「•

痛

華

信

工
- 

正

一

監

察

宮

禮

庭
.
副

余

膏

   

.
'
犷
 

監
察
秘
書
，
宋
甘
泉
二
 

秘

辜

住

片

要

横

副

.■■- 
呂

着

一

长

 

黃
啓
珉
/
李
 M
 樞
/
 

死

岳

产

黄

各
.

財
政
喜
收
^

#

红
硼
鹿
素
國
萼
；
『
 

i
f
科
貝E
林
文
彩
？
席
冊
熾*

':.:"•
型
」 

「1
簡

量

張

涯

岁

「
「
『

■:.. 

外
交
主
任
王
權
柏
 
叫
馬
英
奇
一 

■
■■: 

科
員
:
雷
紹
箕 
黃
奕
志
.

張

箕

制

海

平
; 

組
船
主
任 
簡
國
安 
副 
曹
子
晋
•

科
員 
關
文
一

明

林
伯
强 
鄭
健
業
」
 

宜
傅
主
任
•
林
洪
公
一
副
爲
藝
民
 

旦

.
李
顯
華
，林
：
鈿

.
「

劉
衍
券 
黃
敦
灼 

訓
練
生
任 
周
玉
生
-
副
，劉 
It
練 

科
員 
林
雨
亭 
期
炎
中 

J
M
國
亮
.
、周
慕
軾1
 

«
運
主
任 

伍
澤
源
，副 
徐
子
樂 

:

科H
L  

廖
仕
超 
翻
添
福L

.
馬
福
海
.
黄
聖
提 

文
教
主
任
吳
一
平
副
李
華
英
 

■ 

科
貝 
鄭
今
後 
梁
啓
折 

- 

李
耀
垣
.
鄭
炳
權
，

' 

生
產
主
任 
，鄭
光
益 
副
:
鄭
鴻
麟 
一 

科
員 
高
福
源
.楊
國
威
，

，鄭
棣
標 
蔣
榮
鎏 

會
計
主
任 
李
耀
樞
：
鄭
析
福
心 

法
律
顧
問
：巡
鏡
棠
梁
其
漢
: 

拳
務
主
任
、馬
廣
溢.
趙
社
田
：
• 

顧
問 
全
加
各
埠
民
治
黨
當
年
主
委
及
秘
鲁 

各
埠
覆
權
社
當
库
社
長
及
書 
8B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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屮,

局
長
司
徒
捷
予
 
一一 

書
記
:
愉
建
平
二

董
事 
王
華
進 
陳
如
彬 
周
玉
生 

黃
柒
蘭 
馬
博
剣 
趙
榮
義 

吳
一
平
.
王
源
柏 

候
補
董
事:
鄭
忠
梅
一
一 
沈
梧
魁

.
小

1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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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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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
城
民
治
黨
分
部 

.■- 

民
豐
十
章
職
員
表.. 

執
行
委
員 
朱
伯
寬   

W---
佐
良 
馬
于 
哲 

黃
邦
美 
仁
世
照 
馬
照
.

.
麥
參
一

主
，
委 

朱
伯
寬 
菅
邦
美 

書

記

江

龍

麥

緒
 

財
政
 

江
龍
 
田
濃
政 

交 
際 

馬
洪
煜 
剝 
龍 

盤
察
委
員
葉
祖
列
 
期
新
貴 
馬
子
珠. 

葉
華
沛 
爹

福
.
鄧
森
章 

馬
立
棟
」
(

感
察
主
氏 

葉
祖
列 
期
新
貴
， 

監
察
秘
書 
馬
立
棟 
子

，
，

一

葉
君
創 
馮
持
立
， 

麥
海 
謝
寸
冗 
李
盛 
胡
丁 

朱
箕
平
.蒙

海

，

組
織
科 

科
其
 

調
查
科

評
議
員
、 

全
體
昆
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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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市
幸
良
血
声
十
一"
:
 

「
域
埠
遂
權
緻
社
職
員
表 

正
社
長
不 
李
樂
森 
副
《
黄
榮
蘭
可 

正
書
記 
弱
淇
浩 
副
言
為
恒
劍 

正
議
長
.林
鐵
郞
，
殿
(
周
伯
員 

正
財
政!
周
順
榮 
副
一
周
本
初 

正
外
交
， 
林
篇
稠 
副一 
關
祝
漢
，

捌
靖
松 
温
健
玆 

吳
棟
材
.•
唐
自
缠

正
監
督 
林
健
義 
副 

文
牘
科 
林
灼
如

静.事
科 
郎
秋
仍
.
趙一 

徐
國
雄 
崔一

欣
 

费

志
 

一
旋 

曾
玉
庭

宣
傳
科 
周
朝
鎮 
胡
專
倡:
雷
善
初
一
：
：
亠 

周
瑞
廣
雷
旷
耀
 
梁
祐
遐
一 

他
收
科:
鄭
家
滋
，阮-
杰 

一

曾
傳
癡
，.
趙
化
照
. 

曾
傳
培 
W
續
倫 

梁
瑞
歡 
附
竇
恵 

李
洪
 
叶
烱
球

慈
普

核

a

正
馮
務
一.
譚
荣
添 
楊
東
賢

評
議
員
金
體
社
貝

達
權
總
社
實
業
部
職
員 

正
總
理 
周
逸
經.
鄭
氣
炳

正
書
記 
周
本
初
， 
阮-
杰

、 

正
財
政 
秦
森
 
湯一 
覺 

一
正
監
督 
黄
榮
那
 
陳
一
幅
如 
聚

祥
. 

正
外
交 
關
祥
生 
湯
蘭
成.

,..■•-黃
星
才 
陳
疑
鑛 

正
核
數.貫
季
雁
朋 
誓

義
:
 

*-聲
部 
鄧
子
才
.林
献
來. 
黃
華
章 

。
此 

篇
曾
傳
麻
，龙
资
石
;
林
灼
如

■-.:• 

;

:

陳
文
會 
建
申
 
林
 
焯 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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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盛
 
黃
有
志 
李
國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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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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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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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山
或
羅
省
往
香
港
經
濟
位
軍
秒
三
百
卅
元 

雙
程
五
百
九
十
四
元
卷
房
房
每
位
單
程
四
百
零
五 

元1K

程
七
目
廿
九
元

费

程

扣

折

經
濟
位
在i

年
內
來
囘
照
原
價
九
折
海
空
聯
運
一 

一
樣
計
算

*
總

行
李
免
費
額
依 ®
三
百
五
十
磅 

由
舊
金
山
往
香
港
船
期

威
爾
遜
總
統 

七
月
九H 

克
利
夫
蘭
總
統 

七
月
三
十
日 

由
香
港
往
舊
金
山
船
期

克
利
夫
蘭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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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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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月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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飼
俊
鈿
、
伍
芬
利
•.方
富
烱 

候
補
執
委 
馬
兆
鈴 
第 
業 
梁 
樂 

主
任
委
員 
朱
一
图 
副 
胡
昌
何 

秘
書
主
任 

謝
禮
彥 
副 
方
富
烱 

財
政
主
任 
謝
永
韶
副
 
馬
兆
鈴
. 

外
交
主
任 
鶴
俊
鈿 

副

朱

保
 

宣
傳
主
任
黃
   

lit
重
、
副 
周
在
鉄 

組
織
主
任 
朱
廣
連 
副
， 
劉
福
生 

核
敷
員
 
伍
勳
利 
謝
永
高
.
黃 
安 

監
察
委
员 
雷
家
昂 
周
成
穩 
.
飼
俊
懇

劉
扎
梅 
周
煜
生

華
昆

城
民
治
黨
職
員
表

占
正
主
委
 
馬
洲
林 
副 
廖
華
帝
二 

執
行
委
長 
馬
所
林 
馬
昌
枝 
飼
慶.厚 

馬
奸
輝 
馬
宗
禹 
馬
振
華 

黃
喩
世 
李
兆
鵬 
廖
證
帝 

候
補
執
委 
黃
一 
寛 
馬
衛
宗 

葡
察
委
員
，
小
三
合 
雷
良
權 
李
兆
鵬 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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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 
寛 
朱
德
焜 

監
察
主
任
一 
林一一一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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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 
黃 
寛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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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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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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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
補
監
察 
部
络
仕 
梁
潤
餘

縱
察
主
任 
雷
家
昂 

監
幾
書
記 
周
摩
生 

候
補
監
察
吳
 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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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識
員
全
體
窯
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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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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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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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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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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飼
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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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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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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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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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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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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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體
箕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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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李
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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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潤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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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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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主
委
 
黃
榮
光
副
何
惠
生
 

執
行
委
員 
翁
國
楨 
李 
榮
一 
黃
傳
爵 

李
紀
制 
黃
傳
永
王
達
 

王 
琳
，
黃
健
新 
關
仕
雲 

候
補
執
委 
鍾
天
培 
王
立
權 
伍
卓
俊 

監
察
委
貝 
王

達

王
 m
博 
朱   

a
 

監
察
書
能 
黄
鑫
敏
， 雷
家
信 

秘
書
主
任 
雷
立
强 
雷
達
人 

外
交
主
任 
何
惠
生 
周
百
親 

財
政
主
任 
黃
傳
永 
雷
立
强 

宣
傳
主
任 
彭
艶
南 
王 
達 
雷
良
 

核

數

主

任

李

輝

江

漢

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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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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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俊
球 
李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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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
儒 
黃
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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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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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享
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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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
元

登

九

六

弍

年

， 

雲
埠
洪
門
實
業
部
職
員 

總
理 
俺
建
平 

周
玉
生 

書
記 
呂
定
國 

財
政 

關
邦
健 

外
交 
李
顯
条 

監
督 
篇
捷
予

核
數 
陳
文
彬
吳
一
平
 

董
事 
簡
國
安 
王
華
進 
呂
禮
庭 

吳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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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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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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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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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光
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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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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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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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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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 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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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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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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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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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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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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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領
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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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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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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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帝 
馬
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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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振
如 
黃.傳
達 
悪
潤
餘 

面
慶
阮 
黃 
寛 
馬
昌
枝

候
補
董
事
：
感
簡
宗 
馬
炳
輝 
蘇
歌
 

達
權
年
職
員
表
「 

社
長
 
馬
昌
代 
副 
飼
淸
賜 

二 

議 
長 
朱
植
断 
副 
梁
錦
泉 

文 
書 
飼
慶
什 

副 
馬
炳
輝 

二 

監
督
董
一
*

副
林
三
合
 

財 
政 
馬
振
途 
副 
黃
燕
卢
 

外
交
 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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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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